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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15號判決協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所為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

一部之撤銷之規定，並非賦予原處分機關任意決定撤銷或不

撤銷之裁量權，本於行政程序法第 1條所示保障人民權利之

立法目的、第 4條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第 6條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及第 8條行政

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等，應認為除有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所示之例外不得撤銷情形外，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

原處分機關亦有義務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 

就本件判決認排除公務員過失為違憲之結論，固可贊

同。但本件判決主文第 1項用語（稱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具

體化等)及理由，恐混淆憲法第 18條對人民服公職若執行職

務遭遇傷病時，國家依公務員俸給權益延伸而給予法定補償

之保障，與商業保險、損害賠償與有過失之概念。又本判決

亦未於主文明白揭示行政機關應重為有利於聲請人處分之

諭示，未免美中不足，茲提出協同意見書，並補充理由如下： 

一、應發放慰問金之事故本不應解釋為排除受傷、殘

廢、死亡原因為公務人員本人之過失 

本件判決主文第 1項及理由業已明確說明系爭規定一即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1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之解釋，不應排除

公務人員本人就傷害發生有過失之情形，不因上開立法說明

之缺漏，排除於應發給慰問金之事由外，可資贊同。因為系

爭規定一既未明文設有限制，解釋上自無從在諸多意外成因

中，僅排除公務人員對傷殘死亡之原因有過失之情形；更何

況依據系爭規定一但書之規定，充其量僅僅排除公務人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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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事，則在公務人員有過失之情形，自應

發給慰問金，乃當然應有之解釋結論。 

本件判決理由認為憲法第 18 條對人民服公職權之保障

包括於因執行公務受傷時，國家負有無過失之職災補償責任

部分，主筆大法官之立意良善，惟似乎不無討論餘地。查國

家對於公務人員所負之職災補償責任，究其本質係侵權行為

之責任，即使不論憲法對人民服公職權之保障，基於憲法保

障財產權，並以私法規範財產與風險分配分擔之私法關係，

亦可推導出國家於公務人員因公受傷失能時應負職災補償

責任之結論，系爭規定一之慰問金其性質不必然為職災補

償，也無所謂憲法第 18 條對人民服公職權保障之具體化可

言。 

又公務人員保障法所列之慰問金如為職災補償性質，乃

是與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所設之撫卹金、公教人員保險

法所設之保險給付共同構成國家於公務人員因公受傷失能

時，履行其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來源與方法。公務

人員撫卹金及保險給付、慰問金等與公務人員職災補償之間

應有抵充之關係。就此而言，公務人員因公受傷而得領取慰

問金本質，實與國家對公務員之恩給無涉，而係本於財產權

保障即可推導出之請求權。另如果公務人員保障法所列之慰

問金非為職災補償性質，則除了慰問金用語本身所表達之尋

常意思，隱含恩給之用意外，國家是否可以於無義務之情況

下，立法給予公務人員優惠，非無疑義。因此，本件判決主

文稱係憲法第 18 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具體化，容易滋生

紛擾，本席以為不當。 

國家對公務人員基於國家對公務人員未能提供安全勞

動環境義務而來之責任，屬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義務。此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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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憲法第 18 條保障之外，乃是國家作為雇主無從脫免之責

任。 

二、以「外來危險源」反面定義公職人員保障法之意外

事故無助導正疑義 

本件判決理由提及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理由說明關於當

事人疏忽造成事故應予排除，誠屬不當部分，固值贊同。 

惟應補充說明者，於 106年修正系爭規定一，明定「公

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者，應發

給慰問金」，其立法理由稱「當事人疏忽」或「疾病」均應被

排除於應發給慰問金之意外事故範圍之外等，一方面誤為參

照本質上係規範商業保險之保險法關於傷害保險契約內容，

另方面更誤解風險發生之原因多元性。實則，公務人員保障

與慰問金制度所稱「發生意外」只是在描述受傷、失能或死

亡之結果非受害之公務人員本人所願或所料而已。公務人員

執行公務時遭受傷害、失能或死亡等惡害之原因千變萬化，

除去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天災、戰亂，亦有可能是長久存

在之設施缺失、設備失修、行為準則缺失、長官命其冒險、

他人故意過失行為、疾病無預警發生，公務人員自己過失僅

屬諸多成因之一。公務人員執行公務而受傷、失能或死亡之

成因甚至可能係綜合上列多項原因、或上列多項原因與公務

人員自己過失同時導致。然無論造成受傷、失能、死亡之成

因為何，單由憲法就財產權之保障即可推得國家不可脫免其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則此種賠償責任與保險

法上基於契約而生之損害填補模式，實不能比擬；更遑論參

照保險法第 131條區分健康保險與傷害保險事故以劃分保險

給付條件之規定，劃定慰問金給付條件。 

慰問金制度既非國家與公務人員分配風險分擔之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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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活動，保險法關於各險種之規定對於解讀公務人員慰問

金，參照傷害保險規定之空間實屬有限，不得不辨。若強以

保險法比擬，足資為參考之規定，也應係保險法第 29條第 2

項前段「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

害，負賠償責任」之意旨。 

本件判決主文稱：公職人員保障法所稱之意外應不限於

單純因外來危險源所致之事故，慰問金發給辦法規定意外指

「非由疾病引起之突發性外來危險事故」係增加法律所無之

限制等語，由此主文確認應發給慰問金之情狀應廣納其他情

狀之點觀之，當可贊同。惟本判決主文採取「外來危險源」

之用語，恐再度落入公職人員保障法立法時錯誤引用保險法

第 131條第 2項之契約概念。 

應重申的，系爭規定所引用之「意外」有其脈絡，與「意

外發生之成因」不應混淆。單單由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賠償，

執行公務因而受傷、殘廢、死亡等不幸結果才是國家給予慰

問金或補償之原因。至於執行公務中受傷、殘廢、失能之不

幸結果成因是否係「外來危險源」，本非所問。所謂「外來危

險源」之概念並未見於系爭規定一及二或任何相關規範，其

意義為何，難以特定。例如，公務人員因本身患有不影響正

常作息之心律不整等疾病，復遭遇高空墜落物驚嚇而導致嚴

重傷害或失能，其傷害或失能之原因究竟是否屬所謂「外來

危險源」？本件原因案件之爭議僅在公務員就意外事故之發

生如有過失，得否請領慰問金而已；大法官直接由此切入，

認定「於過失之情形，亦得請領慰問金，始符憲法意旨」當

更簡單明瞭且已足，繞道「外來危險源」，恐治絲益棼，徒生

困擾。 

三、本判決未於主文明示行政機關應重為對聲請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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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分，對聲請人之權利保障美中不足 

本件判決主文固然明白揭示系爭規定二增加母法於系

爭規定一所無之限制，牴觸憲法，乍看係肯定聲請人之聲請

有理由；惟本案繫屬本院前，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駁

回其行政訴訟而確定。聲請人於 111年 1月 4日憲法訴訟法

施行前提出本件聲請，本件判決本無可能依憲法訴訟法第 62

條第 1項廢棄其確定終局判決，於此情形下，本件判決主文

未明白諭知聲請人如何救濟，聲請人可能將須就其確定終局

判決提起再審，視承審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是否重為對其有

利之判決後，再由行政機關依判決結果為處分，必然增加訟

源。 

實則，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明文揭示「違法行政處分於

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

撤銷」，亦即程序再開。此依程序再開之規定固然賦予行政機

關裁量變動該處分對法安定性造成之影響，以及行政處分違

法之情狀，惟行政機關之裁量權並非無限制，尤在處分違法

之原因係因憲法法庭判決業已宣告處分適用之法規範違憲，

系爭規定又業經主管機關自行修正時，實在難以正當化行政

機關仍有何棄聲請有理由之聲請人權利不顧，不為撤銷重開

程序之裁量權。多數意見以尊重行政機關之裁量權為由而不

予明白諭示，然後果卻是在憲法法庭肯定聲請人之聲請有理

由之後，聲請人可能尚須百轉千迴尋求再審，遲遲不能獲得

實體上有利之給付，實謂美中不足！本席就此難以贊同本件

原處分機關就撤銷原處分乙節，原處分機關仍具裁量權，而

有公權力不為撤銷。 

四、結語：國家對公務人員因公受傷殘廢死亡之保障義

務不應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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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確認國家對公務員執行公務應受保障之意旨，值

得贊同。惟惜未辨明負有慰問金給付義務之機關既非商業保

險之保險人，本無必要如同商業保險人區分細究此項傷害或

失能事故究竟應由疾病險給付或意外險給付，更不應區分公

務人員本人對傷殘死亡結果發生之成因有無過失。實則，所

謂意外，指公務人員本人不欲發生之執行公務傷殘死亡結果

而已。憲法第 18條人民服公職權之保障之外，對公務人員因

公傷病失能死亡之補償，更是基於財產權保障、國家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根本之理，於法律之外，不應打折扣。 


